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方案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罪增势迅猛，广大在校

学生易于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侵害，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

法犯罪的在校学生人数逐年大幅上升。为进一步加大学校反

诈工作力度，健全完善警校联动和学校监管制度，提升师生

员工反诈防骗能力和遵纪守法意识，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和山东省教育厅、公安厅《加强学校防范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省打击治理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及防范治理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精准宣传

教育与常态监管治理相结合，聚焦在校学生及教职工、家长

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多措并举深入推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防范治理各项措施，有效减少涉学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

生，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和学生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树立“教育为主、预防为先”的反诈工作思路，通过常

态化宣传教育和部门联动监管治理，进一步筑牢我校防范治

理工作基础，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管理制度机制，建立常态



化、长效性工作机制，形成“党政领导、部门协作、学校主

责、师生及家长广泛参与”的反诈工作格局，坚决遏制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在我校蔓延，营造我校风清气正、平安和谐的

校园环境。

三、工作措施

（一）将反诈纳入学校日常安全教育内容。各单位要将

反诈教育作为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消费、

科学消费观，增强反诈意识，提升反诈能力。定期开展反诈

专题教育，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技巧及相关法律知识。各

二级学院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针对师生的反诈宣传教育、学

习反诈知识，确保学生不参诈、不涉诈、不被骗。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学生工作处、各

二级学院要借助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等积极开展反诈文娱活

动。提升反诈宣传影响力和关注度，形成反诈行动自觉。充

分利用好校内电子屏、广播、宣传栏等宣传载体，努力打造

校园反诈宣传阵地。

（三）加强合作与联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机关相关

部门要与公安机关、通信管理部门等开展合作，共同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建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平台，

及时发布防骗信息和预警提示，常态化发布防范知识和预警

提醒。

（四）加强学生涉诈监管。保卫处、学生工作处牵头，

强化师生管理，严防师生参与涉诈行为。各二级学院要组织

学生签订兼具普法、宣防于一体的《拒绝参与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行为承诺书》（内容、格式由各单位自定）。

（五）开展涉诈行为摸底排查和受骗心理疏导。学生工

作处、各二级学院要深入学生班级、宿舍、教室，通过主题

班会、交流会等方式，开展经常性谈心交流，及时了解学生

家庭近况、学业情况、心理状况，摸清思想底数，做到发现

即介入，既要保护学生免受侵害，又要防止学生成为诈骗犯

罪“工具人”。进一步完善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坚决防止学

生因受骗引发心理危机导致个人极端事件发生，持之以恒做

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推动。要充分认识防范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防范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放在基础性、全局性的战略位置，提高

政治站位，扎实做好反诈骗工作方案落实。

(二)密切协作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强化联动协同，与

公安机关、通信管理部门等开展合作，畅通信息共享，促进

各项防范措施和安全责任有效落实。

五、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青岛农业大学海都

学院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方案》（海院字

〔2023〕37 号）同时废止。

六、本方案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